
长沙专利申请文件之请求书填写注意事项！

产品名称 长沙专利申请文件之请求书填写注意事项！

公司名称 湖南新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街道芙蓉中路一段479号建
鸿达现代城1710房

联系电话  13687315982

产品详情

请求书是专利申请文件之一，是申请人向专利局表示请求授予专利权愿望的书面文件。请求书是提交长
沙专利申请时的必备文件，不仅包含了长沙专利申请的基本信息，也是后续专利审查的基础。 在中国，
专利分为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类型，我们以发明专利申请为例，介绍请求书中著录项目
信息的填写及注意事项。 一、请求书填写信息 请求书是一份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 请求书的内容应当
按照专利局设计的专门表格进行填写，不同类型的专利申请，需选择相应的专利权请求书提出专利申请
。 【注意事项】 1.申请人委托了专利代理机构：请求书由专利代理机构签章。
2.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 对于纸件申请，请求书应当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盖章；
对于电子申请，请求书应当由代表人进行电子签章。 二、发明名称
发明名称，是发明技术方案的主题名称。 发明名称的主要作用： 准确表明要求保护的主题和类型；
方便对专利申请进行分类； 方便社会公众快速检索； 方便社会公众清楚地理解专利技术信息。
【注意事项】 1.发明名称应当与申请日提交的说明书中的发明名称一致。
2.发明点不要写入发明名称中。
3.发明名称不得超过25个字，但在化学领域的发明，可以允许最多到40个字。
4.发明名称不得含有副标题。
5.发明名称不得含有非技术用语，例如人名、单位名称、商标、代号、型号等。
6.发明名称不得含有含糊的词语，例如“及其他”、“及其类似物”等。 7.发明名称不得仅使用笼统的
词语，致使未给出任何发明信息，例如仅用“方法”、“装置”、“组合物”、“化合物”等词语作为
发明名称。 8.发明名称中可以含有顿号、逗号、连字符等标点符号，一般不应含有省略号、书名号、引
号、破折号或者感叹号等标点符号。 9.发明名称不得含有明显的繁体字、异体字或错别字。 三、发明人
发明人，是对发明创造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一个或多个自然人。 发明人具有署名权，因此在
发明专利请求书中应当填写发明人姓名。对于多个发明人的，按照对该专利申请的创造性贡献的大小进
行排序，以体现发明人对发明创造作出贡献的尊重。 审查员对请求书中填写的发明人是否是对发明创造
的实质性特点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不作审查，仅对填写形式是否符合规定进行审查。 【注意事项】
1.发明人不得是单位或集体。
2.发明人姓名应当使用中文，不得出现拼音、英文全名等，一般不得出现繁体字。
3.发明人应当使用本人真实姓名。 4.发明人不得使用笔名或者其他非正式的姓名。 5.外国发明人的中文译
名不得使用繁体字，可以使用外文缩写字母，姓和名之间用圆点分开，圆点置于中间位置。
6.申请人需要慎重选择是否公布发明人。 不公布发明人姓名的处理：



发明人可以请求专利局不公布其姓名。 1、提出长沙专利申请时，请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 提出专利申请
时请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的，应当在请求书中“发明人”一栏所填写的相应发明人后面勾选“（不公布
姓名）”。 专利局在专利公报、专利申请单行本、专利单行本及专利证书中均不公布其发明人姓名，并
在相应位置注明“请求不公布姓名”字样。 发明人不得再请求重新公布其姓名。
2、提出长沙专利申请后，请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
提出专利申请后，请求不公布发明人姓名的，应当提交由发明人签字或盖章的书面声明。
对于专利申请的专利公报进入排版印刷阶段后才提出不公布发明人姓名请求的，视为未提出该要求。
3、如果错误勾选“不公布姓名”，能否更正的问题
在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公布准备阶段前，可以进行更正。 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文件： 意见陈述书；
发明人签字或盖章的请求公布其姓名的书面声明。 在发明专利申请进入公布准备阶段后，由于专利申请
进入公报排版印刷阶段，无法撤回公布的内容，因此不得更正。 四、申请人
申请人，是就发明创造向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例如： ××公司分公司；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质量监督站； 黄河河务局； 建制为军、师、旅、团的部队。
（一）申请人是本国人 对于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单位；
对于非职务发明，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发明人。 【注意事项】
1.申请人是个人的，应当使用本人真实姓名，不得使用笔名或者非正式姓名。
2.申请人是单位的，应当使用正式全称，不得使用缩写或者简称。
3.请求书中填写的单位名称应当与所使用的公章上的单位名称一致。 （二）申请人是外国人 在中国没有
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其他外国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应当委托中国的专利代理
机构。 在中国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其他外国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可以委托
中国的专利代理机构，也可以自己提出申请。 【注意事项】
1.申请人在请求书中表明在中国有营业所的，提供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
2.申请人在请求书中表明在中国有经常居所的，提交公安部门出具的可在中国居住1年以上的证明文件。
3.申请人是个人的，姓名中不得含有学位、职称等称号，例如××博士、××教授等。
4.申请人是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其名称应当使用中文正式译文的全称。
（三）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 本国申请人与外国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的，本国申请人适用上
述（一）的规定，外国申请人适用上述（二）中的规定。 五、联系人
联系人，是代替申请人接收专利局所发信函的收件人。 【注意事项】 1.联系人只能填写一名。
2.联系人地址应当是中国内地可通邮的地址，不能是境外地址。
3.申请人是单位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联系人。
4.申请人是单位且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可以不指定联系人。
5.专利代理机构被视为未委托，且未指定联系人的，应当提供联系人信息。
6.申请人是单位的，联系人应当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
7.填写联系人的，应当同时填写联系人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 六、代表人
代表人，是代表全体申请人办理专利申请手续的申请人之一。 【注意事项】
1.申请人有两人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除请求书中另有声明外，以第一署名申请人为代表人。 2
.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指定的代表人不得为非中国内地地址的申请人，否则视第一署名申请人为代表
人。 3.除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外，代表人可以代表全体申请人办理在专利局的其他手续。
4.涉及直接共有权利的手续，应当由全体权利人签字或盖章。 5.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包括：
提出专利申请； 委托专利代理； 转让专利申请权； 转让优先权； 转让专利权； 撤回专利申请；
撤回优先权要求； 放弃专利权。 七、专利代理机构和专利代理人 专利代理机构，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
批准的，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在委托权限范围内，办理专利申请或者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专利代理中介
服务机构。 专利代理人，是指获得专利代理人资格证书、在合法的专利代理机构执业，并且在国家知识
产权局办理了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人员。 【注意事项】
1.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应当使用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登记的全称。
2.专利代理机构名称应当与加盖在申请文件中的专利代理机构公章上的名称一致。
3.权利代理机构名称不得使用简称或者缩写。 4.请求书中应当填写专利代理机构的机构代码。
5.请求书中应当填写专利代理人的真实姓名。 6.请求书中应当填写专利代理人执业证的证书号码。
7.专利代理人的执业证号的前五位应当与专利代理机构的机构代码相同。
8.一件专利申请的专利代理人不得超过两人。
如果您想要进行长沙专利申请，请联系我们在线客服，或拨打新星知识产权服务热线0731-84448885 13687



315982，我们有着多年专业的知识产权代理经验，一流的业务团队和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理念，一定
能帮助您顺利申请。 文章来源：新星知识产权
http://www.hopestarip.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29&id=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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